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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公 告
2019 年 第 199 号

为贯彻落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

方案》要求，保障海关对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出境及进出区货

物统计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统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工作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监管办法》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现就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统计办法公告如下：

一、增设海关统计代码

（一）增设海关经济区划代码“S”，表示特殊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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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设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国内地区代码“3122S”，用于

编制 10 位数区内企业海关注册编码及申报境内目的地与货源地。

（三）增设特殊综合保税区运输方式代码“S”，用于洋山特

殊综保区与境内区外之间进出口申报。

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出境货物

（一）除另有规定外，货物从境外运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以及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运往境外，实施海关进出口货物贸易

统计。

（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管理机构建立的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应当满足进出口货物贸易统计原始资

料的采集与质量控制要求。

三、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与境内之间进出的货物

（一）除另有规定外，货物从境内区外运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以及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运往境内区外，实施海关单项统计。

（二）海关单项统计原始资料取自海关通关系统。

四、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封关运行之日起施行。

五、其他事项

自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之日起至服务平台的海关

统计功能上线期间，区内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当于每月 25 日

至 27 日，以在线填写或界面导入方式，向海关汇总传输上月 25

日至本月 24 日期间的进出境货物汇总统计表，汇总说明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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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传输方法另行通知。

汇总统计表不得包括区内企业已经在海关通关管理系统中

申报的进出境货物。

特此公告。

附件：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出境货物汇总统计表填表

说明

海关总署

201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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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出境货物汇总统计表填表说明

一、汇总统计表仅适用于采集上月 25 日至当月 24 日期间洋

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进出境货物的统计项目，不得包括区内企业已

经在海关通关管理系统中申报的进出境货物。

二、以在线填写模式录入汇总统计表的，统计项目填写要求

如下：

（一）货物流向：按照实际情况选择“进境”或“出境”。

（二）进出境关别：按照实际情况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三）监管方式：按照实际情况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四）运输方式：按照实际情况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五）启抵国（地区）：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六）产终国（地区）：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七）商品编号：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填写。

（八）品牌类型：按照报关单填制规范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九）统计人民币值：填写按照上述统计项目（一）至（八）

汇总的上月 25 日至当月 24 日期间实际进境或出境的货物总值

（汇总规则下同）。进口按照 CIF 价格填报；出口按照 FOB 价格

填报。按照人民币之外的币制实际成交的，企业自行参照本月征

税用折算率折算为人民币价格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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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一法定数量：根据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按照商品

编号对应的第一计量单位汇总后填写。

（十一）第二法定数量：根据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按照商

品编号对应的第二计量单位汇总后填写。无第二计量单位的，不

予汇总。

三、以界面导入模式录入汇总统计表的，企业应当自行按照

上述要求汇总形成汇总统计表后，向海关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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